
略阳县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
项整治投诉举报电话通告

为深入推进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活动，

现向社会公布略阳县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

活动投诉举报电话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举报，提供物业服务领域

违法违规行为线索。

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投诉举报受理范

围：

（一）未按相关规定在物业区域内显著位置赋码公示物业服

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

方式等信息的；

（二）未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随意降低服务标准，服务

质量和收费价格不相符合的；

（三）擅自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，违规收取不合理费用的；

（四）擅自或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

行广告、宣传及其他经营活动的。受托作为公共收益管理人，不

按要求定期公示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益、支

出情况，违法侵占公共收益的；

（五）在充电桩安装、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建设中，

向建设运营单位收取进门费、手续费、管理费等违规收费的；

（六）受委托代收水、电、气、暖等费用时，违规加价或向



业主收取手续费等费用，不按要求公示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情况的；

（七）开发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违规侵占或者挪用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，在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过程中伪造业主签

名和虚报骗取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；

（八）截取暖气流量，少买多供赚取差价或者采取停暖限购

水电等方式催收物业费的。

物业服务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问题专项整治
投诉举报电话

部 门 单 位 联系电话

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0916-4822218

市场监督管理局 0916-4834315

城管执法部门 0916-4868088

水、电、气、网向专营单位进行反映


